附件2

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德宏州人民政府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50—47）指出：云南省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工作严重滞后。督察报告指出：云南省现有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约8000座，占损土地面积位居全国前列。其中2016年以来新增980座，未及时修复的近600座，修复工作严重滞后。

整改目标：完成德宏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改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环境。

	整改情况
	（一）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德宏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各县市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监督指导。各县市在县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合作，成立领导机构，结合当地实际，扎实做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逐步构建“政府领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修复新模式。

整改情况：为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德宏州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牵头单位、责任单位、配合单位、整改目标、整改时限、整改措施等事项，层层压实整改责任，有序推进整改措施落实。州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州直牵头单位和县市责任单位先后多次开展现场督导检查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协调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州、县两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由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二：落实工作职责。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统筹全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督促指导各县市于2021年10月编制完成《县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并按照《实施方案》和“一矿一策”矿山生态修复台账，分批、分期、分区有序推进全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和验收工作。2021年底前，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摸底核查，进一步摸清矿山底数、空间分布、损毁土地面积和权属、拟修复方向等情况。2021年10月至2025年6月前完成全部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2025年10月前完成全部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终验工作。
整改情况：2021年10月德宏州编制完成《县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和“一矿一策”矿山生态修复台账，分批、分期、分区有序推进全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和验收工作。2021年底前，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摸底核查，全州共需修复历史遗留矿山图斑366处、面积627.86公顷；截至2025年10月，通过采取自然修复、辅助再生、工程治理、转型利用等方式，全州累计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图斑366个，面积 632.73公顷，顺利完成修复任务，达到整改要求。其中，2022年底以自然修复方式完成德宏州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核定及销号183处，面积298.13公顷；2025年10月底完成德宏州剩余183处图斑生态修复及验收工作，总修复面积334.6公顷。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三）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三：做好技术保障。按照“自然修复、绿化修复、工程治理”三种修复模式，积极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充分发挥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有关领域（地质环境、林草、水利、生态环境）专家的作用，结合实际，通过采用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建立基于遥感技术的矿山生态环境动态监管体系，有效降低修复投入，切实提高修复工作经济社会效益。配合省自然资源厅建立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库，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规划、部署项目工程及完善矿山修复政策提供支撑。
整改情况：根据《云南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德宏州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各县市选取技术服务单位，编制了《县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由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组织专家对《县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进行评审。各县市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具有相应资质、技术、设备要求且具有一定的业绩、诚信度高、实力强的技术单位开展生态修复项目施工和监理单位，确保整改工作质量。
完成情况：已完成。

（四）州级《整改方案》措施四：多方筹集资金。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吃透用好《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支持政策，通过释放产权激励、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等多方面政策红利，吸引社会化、多元化资金投入矿山生态修复，推进后续产业发展，激活市场活力，实现生态价值并创造经济效益。一是积极协调各级财政从矿业权出让收益中安排资金专项用于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二是协调各级财政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清退过程中上缴财政的历史遗留矿山保证金用于保障生态修复工作；三是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统筹采取增减挂钩指标流转、补充耕地指标流转、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废弃矿山土石料纳入公共资源交易等措施筹集部分治理经费；四是按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整改情况：各县市政府积极筹措修复项目资金，总投入5551.55万元，其中：芒市3802.5万元、盈江县1194.96万元、瑞丽市368.78万元、陇川县120万元、梁河县65.31万元。
完成情况：已完成。
（五）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五：加强监督管理。一是严守廉政纪律，加强作风建设，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工作中的制度创新、亮点举措、先进技术，及时归纳提炼，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修复工作深入开展。三是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宣传培训，提高全社会保护矿山生态环境意识，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整改情况：加强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各县市采取有力措施推进项目实施。根据《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NO.017）等要求，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定期按时报送县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各县市已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并通过验收，生态修复工程质量合格，生态修复效果显著，资金管理规范。

完成情况：已完成。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对照《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贯彻落实云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的通知》（德办发〔2021〕26号）要求，一是县级自查自验情况。2025年10月29日前，各县市组织对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自查自验，结论为：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上报组织验收。二是州级组织验收情况。2025年11月14日，德宏州组织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生态环境局、州水利局、州应急管理局、州林业和草原局对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州级自查自验，结论为：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州级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杨斌，18288181614
电子邮箱：dhdzhj949@126.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